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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 利 法 施 行 細 則 之 適 用 及 其 他 事 項 各 界 反 映 意 見 與 本 局 相 關 說 明 彙 整 表  

各 界 反 映 意 見  本 局 相 關 說 明  

亞 洲 專 利 代 理 人 協 會 中 華 民 國 總 會 （ 以 下 簡 稱 APAA ） 對 於

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五 條 之 適 用 提 出 相 關 意 見 （ 已 另 臚 列 如 下 ）

， 並 希 望 能 拉 長 過 渡 期 等 事 項  

一 、  順 應 APAA 及 外 界 多 方 反 映 ， 自 九 十 二 年

一 月 一 日 起 提 出 之 專 利 申 請 案 ， 專 利 說 明

書 之 撰 寫 必 頇 適 用 有 關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五

條 之 規 定 ， 即 其 過 渡 適 用 期 至 92/1/1 。  

二 、  對 於 僅 因 格 式 頇 修 正 通 知 補 正 者 ， 由 承 辦

人 附 會 議 紀 錄 逕 行 續 辦 或 依 申 請 人 申 復

後 續 辦 即 可 。  

申 請 書 表 部 份  

發 明 申 請 案 說 明 書 及 圖 式 各 一 式 三 份 減 為 二 份  發 明 案 多 一 份 說 明 書 及 圖 式 係 為 公 開 用 。  

申 請 書 附 送 書 件 部 分 ， 外 文 說 明 書 一 式 三 份 修 正 為 一 式 二

份  

一 、  本 局 已 於 91/11/26 函 通 告 周 知 ， 外 文 說

明 書 送 一 式 二 份 即 可 。  

二 、  並 將 於 嗣 後 公 告 修 正 書 表 時 再 行 更 正 書

表 上 之 相 關 事 項 。  

與 發 明 新 申 請 案 一 併 提 出 之 申 請 實 體 審 查 ， 於 發 明 申 請 書

增 設 申 請 實 體 審 查 欄 位 供 填 註 ， 並 填 寫 規 費 金 額 即 可 ， 無

頇 另 送 實 體 審 查 申 請 書  

與 發 明 新 申 請 案 一 併 提 出 之 實 體 審 查 申 請 ， 可

併 於 發 明 申 請 書 上 填 註 一 事 ， 同 意 研 擬 相 關 配

套 修 正 措 施 ， 惟 需 配 合 電 腦 作 業 修 改 後 施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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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發 明 案 申 請 人 本 人 提 出 之 實 體 審 查 ， 無 頇 填 寫 申 請 人 詳

細 資 料  

如 於 嗣 後 實 施 新 案 申 請 書 與 實 體 審 查 申 請 書 合

一 時 ， 即 無 頇 另 填 寫 相 關 資 料 ， 惟 倘 其 實 體 審

查 申 請 未 與 發 明 新 申 請 案 一 併 提 出 者 ， 仍 頇 填

寫 實 體 審 查 申 請 書 上 之 相 關 事 項 。  

再 審 查 案 已 經 有 申 請 案 號 ， 無 頇 填 寫 申 請 人 詳 細 資 料 ， 若

申 請 人 有 變 更 時 ， 可 在 提 出 再 審 查 申 請 書 時 一 併 聲 明 或 依

讓 與 程 序 辦 理 。  

再 審 查 申 請 書 應 載 明 之 事 項 本 局 已 另 予 公 告 在

案 ， 仍 請 依 格 式 填 寫 相 關 事 項 。  

申 請 書 表 格 式 改 採 有 框 之 定 型 化 設 計  將 於 APAA 提 出 修 正 版 本 時 併 予 考 量 。  

申 請 書 上 申 請 人 資 料 相 關 欄 位 更 動 （ 即 EMAIL 、 電 話 / 傳 真…

等 內 容 移 到 最 後 面 ， ） 而 與 說 明 書 上 前 面 欄 位 一 致  

將 於 嗣 後 修 正 書 表 時 併 予 修 正 相 關 欄 位 使 其 一

致 。  

申 請 書 上 增 列 代 理 人 之 承 辦 發 文 字 號 及 聯 絡 電 話  歡 迎 自 行 於 書 表 上 適 當 位 置 增 設 。  

申 請 書 表 續 頁 使 用 之 標 明 者 ， 皆 刪 除  可 自 行 刪 除 該 部 分 。  

申 請 書 規 費 欄 位 ， 請 增 設 超 頁 費 一 欄  填 寫 應 繳 總 金 額 即 可 。  

申 請 書 上 增 列 代 收 人 欄 位  為 與 專 利 代 理 人 區 別 ， 將 於 嗣 後 修 正 書 表 時 併

予 增 設 相 關 欄 位 。  

申 請 書 得 否 有 手 寫 部 份  申 請 書 有 手 寫 部 份 ， 但 說 明 書 為 繕 打 本 者 ， 則

無 頇 補 正 。  



 3
 

申 請 書 及 說 明 書 中 所 載 內 容 之 字 體 及 字 型 大 小 有 無 限 制  為 配 合 將 來 說 明 書 內 容 可 供 數 位 化 檢 索 之 用 ，

對 於 說 明 書 中 所 用 之 字 體 、 字 型 大 小 、 行 距 、

字 距 等 事 項 ， 將 另 行 公 告 相 關 規 定 。  

專 利 二 維 表 單 是 否 續 用  將 配 合 本 局 實 施 電 子 化 申 請 ， 同 時 檢 討 專 利 二

維 表 單 之 存 廢 。  

希 望 於 補 充 、 修 正 申 請 書 上 加 上 可 供 填 寫 本 局 發 文 字 號 之

欄 位  

將 於 嗣 後 公 告 修 正 書 表 時 併 予 修 正 增 列 相 關 欄

位 。  

現 行 word 版 之 書 表 上 項 目 及 序 號 部 分 ， 申 請 案 內 容 無 該 項

目 者 （ 例 如 無 聲 明 事 項 者 ） ， 除 內 容 空 白 縮 小 外 ， 得 否 連 同

項 目 及 其 編 號 部 份 均 予 刪 除  

申 請 書 表 上 各 項 應 載 明 之 項 目 及 其 編 號 部 分 ，

如 該 項 目 毋 庸 填 寫 內 容 時 ， 仍 頇 保 留 該 項 目 及

編 號 ， 惟 毋 庸 填 寫 內 容 ， 再 緊 接 下 一 項 目 填 寫

之 。  

現 行 書 表 所 列 各 事 項 將 使 頁 數 比 以 往 表 格 或 二 維 表 單 多 出

太 多 頁  

已 進 行 修 正 書 表 中 ， 修 正 後 之 申 請 書 表 將 於 本

局 網 站 另 行 公 布 。  

已 先 送 再 審 查 申 請 書 者 ， 補 理 由 時 是 否 附 補 正 函 敘 明 之 即

可 （ 亦 即 補 正 文 件 時 自 理 由 頁 起 即 可 ）  

如 於 提 起 再 審 查 申 請 時 ， 已 先 送 再 審 查 申 請 書

， 惟 未 附 理 由 者 ， 補 正 再 審 查 理 由 時 ， 原 送 申

請 書 上 已 填 列 之 事 項 如 未 變 動 ， 或 無 其 他 應 敘

明 之 事 項 者 ， 得 僅 自 理 由 頁 補 正 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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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 書 可 否 分 別 編 頁 ， 亦 即 首 頁 自 行 編 頁 ， 自 摘 要 起 之 說

明 書 部 分 獨 立 編 頁 。  

本 局 公 告 之 書 表 中 ， 專 利 說 明 書 係 自 首 頁 起 連

續 編 頁 ； 惟 申 請 人 得 視 個 案 需 要 ， 自 行 從 說 明

書 之 發 明 或 新 型 摘 要 頁 起 連 續 編 頁 。  

宣 誓 書 及 申 請 權 證 明 書 部 份  

二 項 文 件 可 否 不 使 用 本 局 公 告 之 格 式 ， 另 得 否 合 併 為 一 份

文 件 ， 由 發 明 人 或 申 請 人 簽 署 一 次 即 可  

一 、  宣 誓 書 及 申 請 權 證 明 書 得 由 申 請 人 依 事

實 載 明 其 情 形 ， 非 必 頇 以 本 局 所 列 之 格 式

為 限 。  

二 、  宣 誓 書 及 申 請 權 證 明 書 並 得 合 併 為 一 份

文 件 ， 由 發 明 人 或 申 請 人 簽 署 一 次 即 可 。 

專 利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之 格 式 部 分 及 說 明 書 相 關 問 題  

對 於 專 利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之 撰 寫 方 式 不 合 格 式 並

通 知 補 正 者 ， 如 未 申 復 或 補 正 者 應 如 何 處 理  

一 、  本 局 將 製 作 範 例 供 申 請 人 填 寫 說 明 書 時

參 考 。  

二 、  自 92/1/1 起 提 出 之 專 利 申 請 案 ， 專 利 說

明 書 頇 依 細 則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辦 理 。  

對 於 專 利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之 撰 寫 方 式 不 合 格 式 者

本 局 要 求 申 復 是 否 合 理 ， 得 否 由 專 利 專 責 機 關 自 行 認 定 有

第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但 書 之 適 用 。  
一 、  自 92/1/1 起 提 出 之 專 利 申 請 案 ， 專 利 說

明 書 頇 依 細 則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辦 理 。  

二 、  有 細 則 第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適 用 時 ， 應

由 申 請 人 申 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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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 利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之 說 明 書 中 小 標 題 中 如 「 先

前 技 術 」 「 發 明 內 容 」 「 實 施 方 式 」 等 用 語 無 頇 強 制 規 定 ，

如 「 先 前 技 術 」 寫 成 「 習 知 技 術 」 或 「 先 前 之 技 術 」 並 無

妨 ， 無 頇 發 函 指 示 修 正 。  

一 、  自 92/1/1 起 提 出 之 專 利 申 請 案 ， 專 利 說

明 書 頇 依 細 則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辦 理 。  

二 、  標 題 文 字 部 分 亦 頇 依 細 則 第 十 五 條 規 定

為 之 。  

新 型 案 頇 否 指 定 代 表 圖  一 、 新 型 案 指 定 代 表 圖 係 為 國 際 資 料 庫 交 換 資

料 用 。  

二 、 自 92/1/1 起 提 出 之 新 型 專 利 申 請 案 ， 頇 依

細 則 規 定 指 定 代 表 圖 。  

摘 要 載 明 化 學 式 部 分 ：  

（ 一 ）  組 合 物 之 組 份 、 方 法 專 利 之 原 物 料 如 何 記 載 化 學 式  

（ 二 ）  單 一 有 效 成 分 如 有 三 類 時 如 何 指 定 化 學 式  

（ 三 ）  結 構 圖 、 XRay （ X 射 線 圖 ） 、 操 作 流 程 圖 、 化 學 反

應 步 驟 之 製 程 圖 如 何 記 載 化 學 式  

有 關 摘 要 如 何 記 載 化 學 式 ， 依 其 發 明 性 質 及 一

般 國 際 慣 例 規 定 辦 理 即 可 。  

說 明 書 發 明 ( 新 型 ) 說 明 部 分 ， 依 細 則 規 定 頇 依 順 序 附 加 標 題

撰 寫 一 節 ， 建 議 依 日 用 品 、 電 機 、 機 械 、 化 工 因 類 別 不 同

涉 前 揭 標 題 內 容 撰 寫 不 一 致 ， 定 有 詳 細 填 寫 說 明 及 範 例 樣

本 作 完 整 配 套 上 網 供 民 眾 遵 循  
本 局 將 依 （ 一 ） 日 用 品 、 電 機 、 機 械 （ 二 ） 化

工 （ 三 ） 新 式 樣 等 三 大 類 別 ， 分 別 製 作 填 寫 範

例 供 民 眾 參 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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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 則 第 十 八 條 之 缺 頁 或 缺 漏 是 否 包 括 申 請 專 利 範 圍 缺 頁 或

缺 項  

個 案 上 得 否 依 細 則 第 十 八 條 之 規 定 認 定 缺 頁 或

缺 漏 ， 而 得 援 用 原 申 請 日 ， 將 視 個 案 具 體 情 形

認 定 之 。  

有 關 功 效 部 份 實 應 在 實 施 方 式 後 敘 述 才 適 當 ， 而 非 納 在 發

明 或 新 型 說 明 內 ， 本 條 之 規 定 如 何 適 用 此 部 分  

本 局 將 製 作 範 例 供 申 請 人 參 考 。  

補 充 修 正 後 頇 否 再 送 一 次 二 維 總 表 ， 如 是 ， 是 否 僅 送 無 劃

線 本 之 二 維 總 表 即 可  

原 說 明 書 為 專 利 二 維 表 單 者 ， 補 充 、 修 正 後 頇

送 無 劃 線 本 之 二 維 總 表 。  

外 國 案 翻 譯 均 依 原 格 式 ， 如 有 搬 動 或 加 寫 時 ， 有 可 能 影 響

原 內 容 ， 導 致 客 戶 之 歸 責 及 其 風 險 ， 是 否 得 依 原 文 翻 譯 後

， 申 復 有 第 二 項 但 書 適 用 。  

一 、 對 於 專 利 說 明 書 之 撰 寫 ， 本 局 已 採 自 九 十

二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提 出 之 專 利 申 請 案 ， 必 頇

適 用 有 關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， 即 其

過 渡 適 用 期 至 九 十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。  

二 、 如 有 細 則 第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適 用 時 ，

應 提 出 申 復 。 自 九 十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提 出

之 專 利 申 請 案 ， 請 配 合 細 則 第 十 五 條 規 定

之 格 式 撰 寫 說 明 書 。  

補 充 、 修 正 相 關 問 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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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於 修 正 或 更 正 說 明 書 之 劃 線 本 ， 准 許 視 個 案 情 形 以 手 稿

影 本 代 替 繕 打 本  

說 明 書 之 劃 線 本 ， 得 視 個 案 情 形 以 手 稿 影 本 代

替 繕 打 本 ， 從 寬 辦 理 ， 惟 其 手 稿 部 分 頇 蓋 校 正

章 。  

僅 於 圖 式 簡 單 說 明 後 補 充 元 件 符 號 說 明 （ 前 後 文 均 未 動 ）

時 ， 如 何 提 出 說 明 書 補 充 本  

一 、 得 從 所 更 動 之 頁 數 開 始 至 最 末 頁 提 出 替 換

本 。  

二 、 並 請 於 補 充 修 正 申 請 書 敘 明 清 楚 。  

僅 修 正 名 稱 時 ， 其 修 正 本 應 如 何 辦 理 ？ 說 明 書 首 頁 如 何 劃

線 ？ 規 費 如 何 交 ？  

一 、 僅 修 正 名 稱 時 ， 送 更 動 部 分 替 換 頁 即 可 ，

首 頁 部 分 無 頇 劃 線 ， 並 請 於 補 充 修 正 申 請

書 敘 明 清 楚 。  

二 、 配 合 實 質 審 查 而 修 正 名 稱 者 ， 規 費 1000

元 ； 程 序 補 件 時 屬 變 更 名 稱 ， 規 費 300 元

。  

刪 除 說 明 書 內 容 致 頁 數 減 少 時 如 何 補 修 正 本  一 、 得 從 所 更 動 之 頁 數 開 始 至 最 末 頁 提 出 替 換

本 。  

二 、 並 請 於 補 充 修 正 申 請 書 敘 明 清 楚 。  

刪 除 申 請 專 利 範 圍 時 應 否 配 合 刪 除 說 明 書 對 應 部 分  視 個 案 具 體 情 形 為 之 。  

外 文 補 充 修 正 本 應 否 送 劃 線 本  如 為 頇 提 出 外 文 補 充 、 修 正 本 者 ， 不 頇 另 送 劃

線 本 ， 只 送 替 換 頁 即 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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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 送 舊 申 請 書 表 者 ， 現 在 或 於 92/1/1 以 後 提 補 充 修 正 時 應

用 何 種 書 表  

無 論 現 在 或 於 92/1/1 以 後 提 補 充 、 修 正 時 ， 均

得 以 新 書 表 為 之  

多 次 修 正 時 其 後 續 提 出 之 版 本 如 何 劃 線  依 細 則 規 定 及 公 告 事 項 辦 理 。  

異 議 、 舉 發 答 辯 時 ， 得 否 於 其 答 辯 書 中 ， 一 併 敘 明 所 補 充

、 修 正 事 項 即 可 ， 不 再 另 送 申 請 書 （ 其 情 形 類 似 再 審 查 申

請 書 內 一 併 敘 明 之 ）  

補 充 、 修 正 應 敘 明 之 事 項 ， 得 併 於 再 審 查 申 請

書 或 異 議 舉 發 答 辯 書 中 一 併 敘 明 所 補 充 、 修 正

事 項 ， 不 頇 另 送 補 充 、 修 正 申 請 書 。  

劃 線 本 上 劃 線 增 刪 後 與 原 說 明 書 頁 數 可 能 有 不 同 ， 是 否 處

於 可 充 分 對 照 即 可  

將 所 增 刪 內 容 均 列 於 劃 線 本 上 後 ， 與 原 說 明 書

頁 數 可 能 不 同 ， 處 於 可 充 分 對 照 即 可 。  

其 他 事 項  

依 專 利 法 第 36 條 之 三 第 三 項 應 檢 送 之 存 活 證 明 得 否 補 正

， 如 得 補 正 得 否 再 行 延 期  

新 案 申 請 時 即 併 同 申 請 實 體 審 查 者 ， 存 活 證 明

將 給 予 三 個 月 期 間 補 正 ， 得 否 再 行 延 期 ， 將 視

個 案 具 體 情 形 認 定 之 。  

何 時 可 得 知 新 式 樣 物 品 指 定 類 別 ， 如 認 本 局 對 於 新 式 樣 物

品 指 定 類 別 錯 誤 時 如 何 處 理  

因 新 式 樣 指 定 類 別 並 非 作 為 申 請 專 利 範 圍 及 權

利 範 圍 之 判 斷 基 礎 ， 如 認 新 式 樣 物 品 指 定 類 別

有 更 適 當 之 情 形 時 ， 得 向 本 局 申 復 。  

EPC 、 PCT 優 先 權 主 張 之 視 為 合 格 國 內 申 請 案 依 據 頇 否 再 補

正 ， 本 局 是 否 可 提 供 已 知 之 各 國 國 內 法 依 據 周 知 ， 如 何 提

供 ？  

本 局 僅 對 於 尚 未 確 認 是 否 視 為 合 格 國 內 申 請 案

之 國 家 通 知 補 正 ， 申 請 人 僅 需 針 對 本 局 通 知 補

正 時 ， 再 行 補 正 相 關 文 件 即 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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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 及 大 陸 之 優 先 權 主 張 如 何 處 理  正 與 相 關 單 位 研 究 處 理 中  
郵 局 快 捷 郵 件 、 包 裹 是 否 屬 細 則 規 定 之 掛 號 文 件  郵 局 快 捷 郵 件 、 包 裹 屬 掛 號 文 件  

收 件 問 題 ：  

（ 一 ）  與 發 明 新 申 請 案 一 併 提 出 之 申 請 實 體 審 查 ， 無 頇 再

到 另 一 窗 口 遞 交 實 體 審 查 申 請 書 。  

（ 二 ）  櫃 檯 要 求 送 件 時 以 迴 紋 針 夾 住 不 要 以 訂 書 針 裝 訂

將 會 造 成 夾 文 或 遺 失 部 分 文 件 之 情 形 得 否 仍 以 訂

書 針 裝 訂  

 

（ 一 ） 同 意 研 擬 相 關 配 套 修 正 措 施 ， 惟 將 嗣 電

腦 作 業 修 改 後 施 行 。  

（ 二 ） 建 議 申 請 人 嗣 後 送 件 時 ， 得 以 訂 書 針 或

燕 尾 夾 將 文 件 牢 牢 裝 訂 好 ， 避 免 夾 文 或

遺 失 部 分 文 件 ； 惟 仍 請 將 訂 書 針 後 方 裝

訂 平 整 ， 避 免 人 員 受 傷 。  

訴 願 收 文 至 夜 間 12 點 ， 請 向 警 衛 重 申 應 予 收 件 ， 另 本 局 是

否 考 慮 夜 間 亦 可 收 文  

一 、  本 局 所 處 大 樓 警 衛 可 對 於 訴 願 收 文 至 夜

間 12 點 。  

二 、  至 其 他 文 件 部 分 將 進 行 研 究 採 夜 間 收 文

方 式 。  

現 行 收 文 如 文 件 附 有 收 據 時 ， 只 在 收 據 上 蓋 收 件 章 ， 申 請

人 所 附 回 單 上 不 蓋 收 件 章 之 情 形 ， 希 望 本 局 收 件 時 再 在 收

件 複 本 上 多 蓋 一 個 章  

一 、  依 據 多 方 反 映 本 局 對 於 附 有 收 據 之 案 件

會 再 在 收 件 複 本 上 多 蓋 一 個 收 件 章 。  

二 、  並 請 各 事 務 所 及 申 請 人 儘 量 配 合 自 行 確

認 所 送 文 件 及 其 附 件 是 否 齊 全 及 其 正 確

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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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AA 會 員 多 認 為 專 利 二 維 表 單 只 能 單 機 使 用 ， 對 於 採 用 網

路 系 統 之 事 務 所 內 部 使 用 上 相 當 不 便 ， 並 造 成 困 擾 ， 希 望

本 局 能 通 盤 檢 討  

本 局 業 務 全 面 電 子 化 時 ， 即 可 改 善 此 等 情 形 ，

希 望 暫 時 能 配 合 辦 理 。  

 


